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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欢欢喜喜拿到新房准
备装修入住，却发现房屋内一面墙
体明显歪斜！业主愤然找到房屋开
发商要求修复，开发商却以不存在
质量问题为由消极处理，一拖就是
五年。记者昨天了解到，随着南通
中院的终审宣判，这起纠纷终于画
上了句号。

2015年 9月，王某与南通某房
地产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付款
78万余元购买了一套位于崇川区深
南路的期房。彼时房价不高，随着购
房后房价的节节上涨，王某庆幸自己
当初的决定。然而，他的好心情却随
着房屋的交付戛然而止。

2016年 9月，王某按照房地产
公司的通知接收了房屋，并在不久后
着手进行装修。装修过程中，王某发
现房屋内一面卧室与客厅之间的墙
体竟然是歪斜的，经测量垂直度偏差
最大达到7厘米。装修不得不停止，
担心房屋质量问题的王某多次找到
房地产公司要求进行检测并维修。
房地产公司却轻描淡写地表示，墙体

歪斜仅是表面粉刷不均匀导致，重新
粉刷均匀即可，不同意进行检测。

2017年9月，王某将该问题投诉
至南通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该站
介入处理后，多次发函、约谈房地产
公司，要求其尽快拿出处理方案、尽
快进行维修。房地产公司也多次承诺
按要求处理，却迟迟没有付诸行动。
时间一拖就是四年，无奈的王某最终
将房地产公司诉至崇川法院，要求房
地产公司修复歪斜墙体并赔偿空置损
失等。

崇川法院受理该案后，组织双方
进行了开庭审理和调解。但房地产公
司坚持认为墙体不存在质量问题，对
于王某主张的损失也不予认可。为查
明事实、厘清责任，承办法官引导双方
先后进行了墙体质量、维修方案、维修
造价、损失评估共四项司法鉴定，最终
认定墙体垂直度偏差不符合相关施工
规范，属于质量问题，并确认相关的维
修费用、损失等。

2021年11月，崇川法院一审判决
房地产公司赔偿王某维修费用2万元、
房屋空置五年多的租金损失19万余元
等，并由房地产公司承担全部司法鉴
定费用6万余元。

房地产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
诉。近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通讯员何佳伟 金琦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19日，启东市民唐明
健和妻子来到启东美团外卖工作站，
将一面感谢锦旗郑重交到外卖小哥
李东辉手中，紧握小哥双手并连声感
谢：“感谢你救了我父亲的命！”

15日下午1点半左右，李东辉
在启东市世纪大道由东往西路段赶
着送外卖时，发现非机动车道上一
辆电瓶车倒在路面，一名老人倒在
路牙上，靠近头部的地方有一滩不
小的血迹，李东辉立即停车上前察
看并呼喊老人，但老人没有任何反
应。“我不会急救措施，但我知道头
部受伤不能耽误一分一秒。”李东辉
立即拨打110、120。几分钟后，民

警和医护人员及时赶到现场，将老人
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经抢救，老人被诊断为头部多处
骨折，目前仍在重症监护室观察。幸
运的是，老人昏迷4天后苏醒且恢复
意识。据老人的儿子唐明健回忆，父
亲当天中午12点半左右从家出发，前
往离事发地不远的一处工地上班，不
曾想就在离工地仅两三百米处发生意
外从电瓶车上摔下，因该路段途经的
车辆和行人较少，老人在摔倒后约半
个小时才被经过此路段的李东辉发
现。“如果不是小哥及时帮忙，再晚几
分钟，后果不堪设想。”唐明健至今心
有余悸。 通讯员陈佳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谢谢你们22路的师
傅，帮我找到了丢失的包。”23日下
午4时18分左右，公交22路环西站
务室来了一名手拿锦旗和感谢信的
乘客石先生，点名要感谢吴季、徐建
兵两名驾驶员。

事情还得从21日说起。石先
生自市区人民路乘坐吴季驾驶的
22路公交车，在工农路烟草公司站
下车时不慎将背包遗忘在座位上，
包内装有本人及家属重要证件、若
干银行卡、家中钥匙及少量现金。
石先生下车后约5分钟发现背包不
见了。

正当石先生一筹莫展之际，正
巧徐建兵驾驶着另一辆22路驶来，
并停在桃园路工农路红绿灯处等待
通行，眼看马上就要到前方站台。

石先生立刻飞奔过去，将自己的情况
反馈给了驾驶员。“他看我满头大汗，
连忙安慰我不要着急，向车内其他乘
客打了招呼并联系了公司，随后招呼
我上车。”石先生说，当时徐师傅的热
心、专业、沉着给彼时焦急的自己吃下
了一颗“定心丸”。

随后，石先生乘坐徐师傅的车辆
到达新开停车场，并帮忙找到了前一辆
22路公交驾驶员吴师傅。而接到公司
电话的吴师傅，在得知车上有乘客遗忘
背包后，立即妥善保管并带了回来。看
到失而复得的背包，包内物件一样未
少时，石先生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

感激之下，石先生特别为两名驾
驶员送来了锦旗和感谢信，也才有了
开头的那一幕。

记者俞慧娟 通讯员陈品林

晚报讯 21日，人民路大润发
路口，机动车道一名坐着轮椅的老
人被护栏卡住，幸得22路驾驶员王
建出手相助，老人才成功脱险。

当天上午9点左右，王建驾驶
22路公交车由西向东，行驶到大润
发门口时，他发现在车道右侧的护
栏边有一名坐轮椅的老人，轮椅停
在护栏边，老人正拼命招手呼喊求
救。当时老人的位置在车流量较大
的机动车道，风险比较大。王建看

到后，和车上的乘客打了声招呼，便立
刻下车帮助老人。

老人告诉王建，由于自己对电动轮
椅操作不慎，走错车道后轮椅撞到护栏
上才被卡住了，希望能帮忙脱困。王建
观察到老人的脚和轮椅一起被卡在护
栏里了，轮椅卡得很死，脚也不能动。
随即，王建将老人的轮椅拖拽了出来，
两名经过的路人也赶来帮助，老人最
终成功脱险，并被大家转移到了安全
地带。 通讯员朱婧 记者俞慧娟

晚报讯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明确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
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
必须年满16周岁。然而，因家庭教育
的缺失导致孩子法治意识淡薄，未成
年人违规违法驾驶现象时有发生，甚
至引发交通事故酿成悲剧。记者昨天
了解到，通州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
交通事故纠纷。

去年8月的一天凌晨3点左右，
17岁男孩小李趁母亲刘某睡觉时偷
偷拿出放在柜子上的车钥匙，拍照向
朋友小曹、小许、小付炫耀。四人一商
议，决定驾车去吃夜宵。而小曹、小许
与小李一样都是未成年人，小付虽成
年但未取得驾驶证。

小李出门时，吵醒了正在睡觉的
母亲，但母亲也没多问就接着睡觉
了。随后，小李偷偷开出车辆接上几
人吃夜宵，后将车辆交给小付驾驶。
几人深夜兜风，当开到某小区大门口
时，与一名行人发生了碰撞。撞人后，
几人并未报警，而是开车将伤者送至
医院，然后各自离开找父母商议。此
后，伤者经抢救无效死亡。

本起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小付
发生事故后未在现场标明位置，并自
行离开医院，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后
逃逸，其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小
李无责任。但死者亲属认为，车辆虽
系小付驾驶，但是小李本人将车辆交

给未取得驾驶证的小付驾驶，同时，
小李的母亲刘某亦未妥善保管车钥
匙，故均存在过错，也应当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通州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的母
亲刘某系案涉车辆的车主，车钥匙
存放在自己家中，管理并无不当。
但就小李而言，事故发生时其虽然
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但亦应有一定
的辨别能力，应当知道驾驶车辆须
领取驾照。而其在母亲睡觉时将钥
匙偷拿出去，交给没有驾照的小付
驾驶，酿成事故后没有报警，亦没有
敦促对方报警，行为危险性极大。故
小李的行为与本起事故的发生具有因
果关系，法院酌情认定其承担25%
的赔偿责任。

因小李未满十八周岁，其侵权造
成他人损害的，应由其监护人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法律规定，
如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
轻其侵权责任。但本案中，刘某作
为小李的监护人，在明知未成年子
女晚上离家时，未询问其出处及出
行方式，放任自由，亦未能证明其
对小李进行了机动车安全驾驶相关的
教育，导致小李安全意识淡薄，故不
能减轻其侵权责任。最终，法院判定
由刘某承担25%的赔偿责任即19万
余元。

通讯员李沅芹 记者王玮丽

“墙歪歪”致业主五年未能入住
开发商被判赔偿租金损失19万

17岁男孩偷开汽车
和朋友兜风酿车祸
家长因未尽监护义务被判承担赔偿责任

救助受伤老人
外卖小哥获赠锦旗

男子遗失背包
公交司机接力寻回

老人卡在护栏
公交司机伸出援手


